附件4
福州理工学院考场情况报告单
           学年 第    学期                  考试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年级
	
	课程
	
	考场
（地点）
	

	专业班级
	
	应考人数
	

	缺考学生
学号姓名
	

	违反考场规则、作弊或提供条件
给他人作弊等学生姓名及主要情节
	学号
	学生姓名
	主要情节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交卷情况
	注明实交卷份数，监考老师确认签字

	监考人员签名
	

	任课教师签收
	注明实收试卷及答题卷份数，签收老师签字确认

	巡视人员姓名
	


说明：1、监考人员对报告单中各项内容必须填写清楚，准确无误。
      2、监考教师应履行岗位责任做好监考工作，若有失职，应予以追究。
      3、本单一式两份，考试结束后，立即将此报告单送达各开课学院。另一份由任课教师保管装订到试卷中。
      4、如任课教师因特殊情况无法签收试卷，应由开课学院教学秘书代为签收试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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